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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19/2022 號文件 

2 0 2 0 至 2 0 2 3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社 區 建 設 及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1 年 11 月 2 3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BFMC 1  建 議 在 晏 架 街 遊 樂

場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系

統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

(i) 希 望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在 晏

架 街 遊 樂 場 安 裝 閉 路 電 視 ， 以 確 保 場 地

安 全，並 就 安 裝 鏡 頭 的 位 置 與 警 方 溝 通。

(ii) 上 述 工 程 的 工 作 時 間 表 。

署 方 代 表 的 回 應 如 下 ：

(i) 署 方 已 與 工 程 部 門 着 手 研 究 安 裝 閉 路 電

視 系 統 的 可 行 性 ， 並 將 包 括 警 方 建 議 在

該 遊 樂 場 的 出 入 口 安 裝 鏡 頭 。

(ii) 署 方 需 時 與 工 程 部 門 磋 商 ， 以 確 定 安 裝

鏡 頭 的 位 置 。 一 旦 工 程 細 節 落 實 後 ， 署

方 會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。

(iii) 場 地 職 員 在 巡 邏 時 亦 會 加 緊 留 意 有 否 形

跡 可 疑 人 物 。

康 文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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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BFMC 2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2 0 2 1 / 2 2 年 度「 十 八

有 藝 — 油 尖 旺 社 區

演 藝 計 劃 」 及 地 區

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匯 報  

 委 員 詢 問 康 文 署 可 否 開 放 部 分 現 時 用 作 防 疫

抗 疫 的 文 娛 康 樂 設 施 供 市 民 使 用 。  
 
署 方 代 表 回 應 表 示 ， 因 應 限 聚 令 ， 部 分 戶 外

場 地 仍 未 能 提 供 服 務 ， 署 方 會 待 疫 情 緩 和 後

物 色 場 地 提 供 文 化 藝 術 節 目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3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油 尖 旺 區 公 共 圖 書

館 於 2 0 2 1 年 9 月 至

1 0 月 舉 辦 的 推 廣 活

動 及 使 用 概 況 匯 報

暨 2 0 2 1 年 1 2 月 至

2 0 2 2 年 1 月 舉 辦 的

推 廣 活 動 計 劃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4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於  2 0 2 1  年  8  月 至

2 0 2 2 年 1 月 在 油 尖

旺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

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

的 匯 報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詢 問 康 文 署 有 否 就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的 建 議

諮 詢 當 區 持 份 者 。  
(ii) 委 員 曾 收 到 數 個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的 建 議 ，

但 是 次 文 件 只 包 括 海 防 道 兒 童 遊 樂 場 。

詢 問 署 方 是 否 在 諮 詢 時 收 到 太 多 有 關 其

他 場 地 的 反 對 意 見 ， 因 此 未 能 把 其 他 場

 康 文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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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地 改 為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， 並 查 詢 落 實 改 建

計 劃 的 準 則 。  
(iii) 如 有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試 點 落 實 ， 希 望 署 方

保 持 場 地 清 潔 ， 並 貼 上 告 示 ， 提 醒 狗 主

寵 物 共 享 公 園 及 寵 物 公 園 的 分 別 ， 並 列

明 罰 則 。  
(iv) 部 分 人 或 會 懼 怕 狗 隻 ， 署 方 有 否 預 先 考

慮 應 對 措 施 。  
(v) 建 議 把 京 士 柏 道 花 園 列 為 寵 物 共 享 公

園 ， 令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的 分 布 更 平 均 。  
(vi) 詢 問 咸 美 頓 街 休 憩 花 園 開 始 維 修 後 ， 砵

蘭 街 休 憩 花 園 的 使 用 情 況 。  
(vii) 有 市 民 反 映 禁 煙 場 地 有 很 多 人 吸 煙 ， 市

民 也 或 會 轉 到 投 注 站 外 吸 煙 ， 詢 問 署 方

如 何 應 對 ， 會 否 將 執 法 工 作 交 由 警 方 負

責 。  
(viii) 反 映 砵 蘭 街 休 憩 花 園 長 椅 位 置 的 積 水 問

題 ， 並 有 一 個 舊 式 棋 盤 被 移 走 。  
 
康 文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署 方 曾 就 多 個 場 地 開 放 為 寵 物 共 享 公 園

的 建 議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處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，

對 象 包 括 當 區 區 議 員 及 區 內 持 份 者 。 署

方 會 充 分 考 慮 該 些 意 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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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) 就 開 放 海 防 道 兒 童 遊 樂 場 為 寵 物 共 享 公

園 的 建 議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署 方 除 收 到

支 持 的 意 見 外 ， 並 沒 有 反 對 的 聲 音 ， 因

此 署 方 建 議 把 該 場 地 開 放 為 寵 物 共 享 公

園 。  
(iii) 署 方 將 會 在 該 場 地 張 貼 告 示 ， 職 員 亦 會

在 巡 邏 時 提 醒 狗 主 遵 守 使 用 守 則 。  
(iv) 署 方 會 收 集 意 見 ， 考 慮 京 士 柏 道 花 園 是

否 適 合 開 放 為 寵 物 共 享 公 園 。  
(v) 砵 蘭 街 休 憩 花 園 翻 新 後 ， 使 用 者 的 確 有

所 增 加 。  
(vi) 署 方 會 將 更 新 場 地 告 示 和 橫 額 ， 提 醒 市

民 砵 蘭 街 休 憩 花 園 已 改 為 禁 煙 場 地 。 如

在 執 行 禁 煙 時 遇 到 困 難 ， 署 方 或 會 尋 求

警 方 協 助 。  
(vii) 署 方 已 向 工 程 部 門 反 映 長 椅 的 積 水 問

題 ， 並 會 與 工 程 部 門 溝 通 ， 考 慮 重 新 安

裝 棋 盤 。  
(會 後 補 註：工 程 部 門 已 於 2 0 2 1 年 1 2 月

底 在 砵 蘭 街 休 憩 花 園 重 新 安

裝 棋 盤 。 )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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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BFMC 5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在 油 尖 旺 區 康 樂 體

育 場 地 進 行 的 地 區

小 型 工 程 及 環 境 改

善 項 目 的 匯 報  

 委 員 表 示 部 分 街 坊 希 望 署 方 把 鐵 樹 街 休 憩 處

新 設 的 三 座 位 長 椅 改 為 單 座 椅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康 文 署  

       
CBFMC 6  有 關 海 泓 道 海 富 商

場 及 柏 景 灣 巴 士 總

站 附 近 增 設 座 椅 及

上 蓋 事 宜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油 尖 旺  
民 政 事 務 處

( “民 政 處 ” )  

       
CBFMC 7  為 處 理 露 宿 者 問 題

而 由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處 協 調 進 行 的 跨

部 門 聯 合 行 動 資 料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及 問 題 ：  

(i)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會 否 將 無 法 出 示 身 份 證 明

文 件 的 露 宿 者 轉 介 執 法 部 門 處 理 。  
(ii) 部 分 露 宿 者 接 受 支 援 的 動 機 較 低 ， 整 個

油 尖 旺 區 均 有 露 宿 者 滋 擾 居 民 ， 社 會 福

利 署 ( “社 署 ” )應 考 慮 以 新 策 略 介 入 。  
(iii) 詢 問 有 關 部 門 為 何 不 清 理 塘 尾 道 行 人 天

橋 的 雜 物 ， 並 認 為 如 只 有 三 名 露 宿 者 ，

其 雜 物 不 足 以 霸 佔 整 條 天 橋 。  
(iv) 詢 問 非 政 府 機 構 有 否 協 助 露 宿 者 使 用

「 安 心 出 行 」 應 用 程 式 。  
(v) 部 分 露 宿 者 經 常 在 露 宿 位 置 擺 賣 ， 詢 問

部 門 如 何 透 過 聯 合 行 動 處 理 。  

 民 政 處  
社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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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vi) 露 宿 者 多 數 不 會 在 日 間 逗 留 在 露 宿 位

置 ， 質 疑 聯 合 行 動 在 日 間 進 行 的 成 效 。  
(vii) 詢 問 社 署 如 何 監 察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如 救 世

軍 的 工 作 。  
(viii) 果 欄 附 近 有 長 者 聚 集 ， 並 且 不 戴 口 罩 聊

天 ， 質 疑 職 員 沒 有 到 場 執 法 或 勸 喻 。  
(ix) 吸 毒 者 問 題 近 一 兩 個 月 惡 化 ， 對 居 民 造

成 更 大 滋 擾 。  
 
民 政 處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有 關 露 宿 者 問 題 ， 各 部 門 均 在 其 職 權 範

圍 內 提 供 協 助 。 部 門 會 視 乎 情 況 進 行 聯

合 行 動 。  
(ii) 有 關 塘 尾 道 行 人 天 橋 的 小 販 擺 賣 問 題 ，

處 方 一 直 邀 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小 販 管 理

組 參 與 聯 合 行 動 。  
(iii) 現 時 的 聯 合 行 動 於 上 午 及 下 午 進 行 ， 處

方 會 考 慮 在 其 他 合 適 的 時 間 採 取 行 動 。  
 
社 署 的 回 應 如 下 ：  

(i) 有 關 非 本 地 或 逾 期 居 留 的 露 宿 者 ， 署 方

尊 重 相 關 部 門 的 運 作 及 處 理 方 法 。  
(ii) 救 世 軍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隊 ( “ 救 世 軍 ” ) 近

日 進 行 外 展 探 訪 時 ， 已 提 醒 露 宿 者 使 用

「 安 心 出 行 」 應 用 程 式 及 作 出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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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i) 署 方 與 救 世 軍 就 露 宿 者 綜 合 服 務 簽 訂 了

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， 雙 方 須 遵 守 相 關 協 議

所 訂 要 求 。 署 方 須 履 行 服 務 表 現 監 察 的

職 責 ， 包 括 向 服 務 單 位 進 行 評 估 探 訪 ，

而 救 世 軍 亦 須 定 期 向 署 方 上 報 服 務 數 字

及 文 件 ， 從 而 讓 署 方 監 察 其 各 方 面 的 服

務 表 現 。  
(iv) 署 方 會 與 救 世 軍 檢 視 如 何 處 理 涉 及 精 神

或 毒 品 問 題 等 複 雜 個 案 。 救 世 軍 亦 會 與

區 內 相 關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協 作 ， 以 外 展 形

式 接 觸 露 宿 者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評 估 及 適 切

的 服 務 。  
(v) 社 署 主 要 關 注 露 宿 者 的 個 人 福 利 需 要 。

若 涉 及 其 他 問 題 如 不 當 或 違 法 行 為 ， 便

需 要 各 相 關 部 門 協 力 解 決 。  
 
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， 並 同 意 把 本 議 題 定 為 常

設 議 項 。  

       
CBFMC 8  其 他 事 項 ：  

(一 )  社 區 建 設 及 設

施 管 理 委 員 會

的 職 權 範 圍  

  

委 員 同 意 秘 書 處 擬 訂 的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將 提 交

11 月 3 0 日 的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大 會 通 過 。  

  
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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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  (二 )  常 設 政 府 部 門

代 表 安 排  
 委 員 備 悉 政 府 部 門 常 設 代 表 的 安 排 。   －  

       

  (三 )  列 席 人 士 安 排   委 員 同 意 往 後 只 邀 請 以 往 出 席 率 最 高 的 六 名

列 席 人 士 出 席 會 議 。   －  

       
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2 年 1 月  


